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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喜愛運動，在眾多運動中，最喜愛的是打網球，因為網球除了要求很高的體能外，更對技術的要求很高。我雖然打了網球超過三十年，在同齡的餘業球員中有相當水平，但仍然有許多地方需要改善。除此，網球有一些很特別的規則，對我們做人有很好的提醒。其一是雙錯誤（Double fault），網球規則容許發球者有兩次發球機會，第一次發球錯誤後，可以再發，若然兩次都無效，便會失去一分，這叫做雙錯誤。職業網球員必需有良好的發球技術，減少雙錯誤，才有機會贏取比賽。發球的技術很難掌握，但要避免雙錯誤並不太難，最重要是多加練習。這個規則使我聯想起做人時有錯誤，但接二連三的犯錯，便要付出代價。若然不斷重蹈覆轍，便要付出沉重的代價。在新約聖經中，出賣耶穌的猶大便是一個典型例子。

一念之差錯誤人生（14-16節）
猶大出賣耶穌是由他一時的貪念開始，這事發生在耶穌在世上最後一週與門徒同度逾越節之前。當時祭司長早已有意殺害耶穌，正要尋找適當的時機（約11:57）。耶穌的門徒加略人猶大知道此事，主動去見祭司長，說：「我把他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」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，來換取耶穌的行踪。「三十塊錢」（thirty silver coins）是當時的人賠償一個奴隸的身價，是一筆數目不小的金錢，大約是四個月的工錢（福音證主協會，1999）。有人問：「為何猶大為了三十塊錢出賣耶穌呢？」答案是貪心，因為猶大早有前科，常偷取錢袋中的金錢（約12:6）。而路加福音補充：「這時，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……」（22:3）撒但與耶穌為敵，牠隨時找機會進入信徒的心，令信徒犯錯，背叛耶穌。猶大因為貪心，一念之差，讓撒旦進入了他的心，錯誤從而開始。

錯而不改明知故犯（20-25節）

猶大雖然一念之差，但並不代表他沒有機會改過，因為耶穌深愛猶大，多次提醒他。綜合約翰福音（13:21-30）的補充，情況是這樣的。當耶穌和十二門徒一起吃逾越節的晚餐時，耶穌向各門徒說：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。」眾門徒十分憂愁，一個一個的問耶穌：「主，是我嗎？」與此同時，彼得提示坐在耶穌身旁的約翰問耶穌，誰是那人。耶穌回答說：「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，就是他要賣我……」耶穌說完這話後，就蘸了一點餅，遞給了猶大。猶大假仁假義，問耶穌說：「拉比，是我嗎？」耶穌說：「你說的是。」我們或許奇怪，為何其他門徒不知道猶大要出賣耶穌呢？原來這與猶太人吃飯的習慣有關。猶太人不是坐着喫飯，而是半臥着，他們斜臥時傾向左方，由左肘支撐著身子，讓右手可以拿取食物。約翰必然坐在耶穌的右邊，猶大可能緊挨着耶穌左側的席位。主人時常會從菜餚中揀一塊上好的，為客人佈菜（巴克萊，1984）。故此，耶穌與約翰和猶大的對話，其他人未必聽得到，而耶穌遞餅給猶大，門徒也不以為然。耶穌的說話和行動，都只有一個目的，是要提醒猶大改過自新；只是猶大明知故犯，錯而不改。

一錯再錯鑄成大錯（47-50節）

　　很可惜，猶大一錯再錯，最終鑄成大錯。當耶穌和彼得、雅各和約翰在客西馬尼園祈禱後，猶大帶同羅馬兵丁，祭司長和長老的手下，一同來捉拿耶穌。當時十分黑暗，羅馬兵丁又未必認識耶穌，故此猶大要給他們一個暗號：「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。你們可以拿住他。」親嘴問安是猶太人的禮儀，學生向老師親嘴問安更是尊敬的行動，故此猶大隨即到耶穌跟前，說：「請拉比安」，就與他親嘴。猶大的問安表面上是禮貌和尊敬，但背後卻是暗藏殺機，難怪耶穌對他說：「猶大！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嗎？」（路22:48）這是耶穌最後一次呼喚猶大的名字，祂心裏十分難過，祂所愛的門徒竟然以此作暗號來出賣祂。耶穌眼見猶大一錯再錯，對猶大絕望，便對猶大說：「朋友，你來要做的事，就做吧。」

奧林匹克運動會四年一次，是體育界難得的盛事，運動員都夢想參加和獲得獎牌。只可惜每屆奧運，都有禁藥醜聞。『歷來奧運一向充斥運動員服用禁藥的醜聞，自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實施藥檢制度起，至今已有超過60人被驗出借助類固醇 、血紅素生長素（EPO）、生長荷爾蒙等違禁物質改善表現。』（明報，20/7/2008）被驗出服用禁藥的運動員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，美國女短跑名將鍾絲便是一個典型例子：『去年承認服用禁藥的美國前「女飛人」鍾絲，因曾虛假作供以掩飾醜行，遭美國聯邦法院判處入獄6個月。』（明報，13/1/2008）為何運動員明知服食禁藥會損害健康，被人查出更會被褫奪獎牌，甚至被禁止比賽，他們仍要服食禁藥呢？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們被名利沖昏了頭腦。現代的運動和商業是分不開的，每一位世界冠軍，都有可能得到巨額贊助和廣告收入，實在是名利雙收，抵不止引誘的運動員都會挺而走險；這豈不是社會上許多人，甚至信徒的寫照嗎！

最後我要補充，在網球比賽中，有一個統計，叫無壓力失誤（Unforced error）。在比賽中，球員因為自己的判斷失誤，擊球出界或落網，以致失分，都算為無壓力失誤。職業球員一定要減少無壓力失誤，才有機會嬴取比賽。人沒有可能完全防備犯錯，但若然經常無緣無故的犯錯，特別是屬靈上的失誤，隨時鑄成大錯，抱憾終生。
　　一位基督徒，要避免屬靈上的雙錯誤和無壓力失誤，才能領受神的賜福。故此，信徒要提防一念之差，有錯則改，切勿一錯再錯。

